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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3 年 4 月 9 日

總目 708－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教育資助金

30EC－為最後一期學校改善計劃下的學校進行建造工程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

( a ) 把 30EC 號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
「為最後一期學校改善計劃下的學校進行建造

工程 (第五批甲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
所需費用為 2 億 5 , 91 0 萬元，以便進行由建築署
代理的改善工程；

( b ) 把 30EC 號工程計劃的另一部分提升為甲級，稱
為「為最後一期學校改善計劃下的學校進行建

造工程 (第五批乙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
計所需費用為 2 億 8 , 20 0 萬元，以便個別學校以
政府資助金委聘代理進行改善工程；以及

( c ) 把 30EC 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保留為乙級。

問題

本港現有的公營學校，大部分均按舊有的規劃標準建造，未能符

合近年課程和教學方法轉變而引致的要求。這些學校須增闢地方和增

設設施，以符合現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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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 . 教育統籌局局長按建築署署長的意見，建議把 30EC 號工程計劃

的兩個部分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總額為

5 億 4 , 11 0 萬元，用以進行學校改善工程，詳情如下－

工程計劃預算費

(百萬元)

( a ) 第五批甲－十所資助學校 (六所中學、三所
小學和一所特殊學校 )的 改善 工
程，有關工程由建築署安排進行

(即以建築署代理模式進行 )

2 5 9 . 1

( b ) 第五批乙－九所資助學校 (六所中學、兩所小
學 和 一 所 特 殊 學 校 )的 改 善 工
程，有關工程由個別學校安排以

政府資助金進行 (即以自行委聘
代理模式進行 )

2 8 2 . 0

總計 5 4 1 . 1

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3 . 我們建議在最後一期學校改善計劃下，以設定上限的預算費改善

有關學校的設施，使這些學校的設施盡可能達到 2 0 0 0 年設計標準。每
所學校的改善工程預算費上限 1(包括顧問費、家具和設備費用，以及
其他相關費用 )，是根據在 2 0 0 0 年進行的學校改善計劃成本效益顧問
檢 討 的 結 果 釐 定 ， 一 般 是 以 興 建 一 所 同 一 類 型 和 規 模 的 新 校 平 均

建校費用的 4 2 %  為準。除第五批甲的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2和

1
在學校改善計劃下為一所設有 30 間課室的中學和一所設有 30 間課室的小學進行改善
工程的預算費上限，分別為 4,190 萬元和 3,490 萬元。

2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根據《資助則例》接受政府資助。該校專為高中學生開辦
生態學和地理科的住宿研習課程，讓學生在課室以外的地方進行學習。該校的工程計

劃預算費為 1,860 萬元，較根據學校有三間課室而計算得出的 620 萬元預算費上限高
出 1,240 萬元。工程計劃的範圍包括設置一間課室、一間電腦輔助學習室、一間教員
室和一間多用途室。該校必須進行擬議工程，以確保生態學和地理科課程的教學活動

能有效地進行。在工程計劃預算費總額中， 750 萬元是用以進行斜坡鞏固工程和下層
結構工程。該校需要進行這些工程，是因為學校所在地點的地形特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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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光小學 3外，學校改善計劃第五批甲其餘學校和第五批乙各學校的改

善工程預算費上限，均沒有超逾 42% 的限額。

4 . 按最後一期學校改善計劃整體工程範圍為有關學校提供的設施 4如

下－

( a ) 核心設施

這是法例規定或維持優質教學所必需的設施。學校

改善計劃下的所有工程計劃，應盡可能提供全部核

心設施，包括為貫徹各項教育方針而增設的課室、

一間電腦輔助學習室、一間語言室、教員室、一個

圖書館 (就小學而言 )和一間變壓房 (如有需要 )。凡未
能提供全部核心設施的學校，我們會將之列為特別

個案作個別考慮。

( b ) 其他設施

校 方 會 獲 准 在 不 超 逾 每 所 學 校 預 算 費 上 限 的 情 況

下，按緩急先後增設所需的其他設施。這些設施是

上文 ( a )項所述設施以外，而又同屬 2 000 年設計設備
規格的設施，包括額外課室、一間電腦輔助學習預

備室、一間多用途室、小組教學室、一個學生活動

中 心 、 一 間 輔 導 活 動 室 、 面 談 室 、 一 個 會 議 室 、

一間教員休息室、一間副校長室、一間學校社工辦

公室、一間訓導主任室和一個多用途場地。

5 . 第 五 批 甲 十 所 學 校 和 第 五 批 乙 九 所 學 校 的 工 程 範 圍 ， 分 別 在

附件 1 和附件 2 逐一列載。我們計劃在 2 003 年年中展開第五批甲和
第五批乙各學校的改善工程。有關工程會分期進行，大部分學校的工

程會在 20 05 年年中完成。

3 這所學校的工程計劃預算費為 1 ,240 萬元，較 1,050 萬元的預算費上限高出 190 萬元。
工程範圍只包括核心設施。預算費總額超出上限，主要是因為學校所在地點的地形

特殊，需要額外的 190 萬元費用進行斜坡鞏固工程。
4
在決定為特殊學校增設哪些設施方面，我們所依據的原則與就中學和小學所定的原則

一致。由於特殊學校的需要會因學校的服務性質而異，故我們已與校方商議確定需增

設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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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6 . 學校改善計劃是《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五號報告書》提出的其中一

項建議。這項計劃涉及約 85 0 所現有學校。擬議改善工程完成後，可
為學校增闢地方和改善設施，達到教師和學生在教與學、課室以外的

教學活動和輔助活動方面的現今要求。

7 . 為提供其他方法推行學校改善計劃，以及使最後一期計劃下的學

校可靈活處理改善工程方面的事宜，我們讓學校選擇以政府資助金自

行委聘代理進行合約前工作和改善工程。如學校選擇以這種方法進行

改善工程，校方會與透過公開招標形式選定的顧問和承建商簽訂私人

合約，而建築署署長則主要負責－

( a ) 審核可行性研究報告，確保學校可以合理的工程計

劃預算費達到學校改善計劃的要求；

( b ) 審核投標報告，該報告會作為釐定政府資助金額的

根據 (須計及上文第 3 段所指的預算費上限 )；以及

( c ) 進行最後工地視察，確保政府同意承擔費用的合約

項目已經完成。

8 . 在納入第 1 至第 4 期學校改善計劃的學校中，已有 3 86 所完成改
善工程，另有 11 8 所仍在施工。 20 01 年 2 月 9 日，財務委員會批准在
28EC 號 工 程 計 劃 下 ， 委 聘 顧 問 為 最 後 一 期 學 校 改 善 計 劃 下 的

3 4 2 所學校進行施工前工作。自 20 01 年 2 月以來，已有 8 8 所學校退出
計劃，六所認定為不能進行改善工程，三所先前認定為不能進行改善

工 程 的 學 校 重 新 納 入 最 後 一 期 計 劃 內 ， 另 有 兩 所 納 入 最 後 一 期 計劃

內。計算下來，這期學校改善計劃下的學校共有 2 53 所。在這些學校
中， 20 2 所的改善工程會以建築署代理模式進行，其餘 5 1 所的工程則
會以自行委聘代理模式進行。

9 . 工務小組委員會先後在 20 02 年 2 月 2 7 日、 4 月 3 日、 6 月 2 6 日
和 11 月 1 3 日，建議把 30EC 號工程計劃的不同部分提升為甲級，以便
為最後一期學校改善計劃下首四批 17 9 所選擇建築署代理模式的學校
和 42 所選擇自行委聘代理模式的學校進行改善工程。現時已有三所學
校完成改善工程。第五批甲十所學校和第五批乙九所學校的可行性研

究已經完成，並認定這些學校在技術上可進行改善工程。有關的詳細

設計工作現正進行。我們現申請撥款，為這 1 9 所學校進行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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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現時，尚餘 13 所選擇建築署代理模式的學校還未完成可行性研
究。我們預期大部分學校的可行性研究會在 2 003 年年中完成。就餘下
的這些學校，當可行性研究認定學校在技術上可進行改善工程時，我

們便會為有關學校申請撥款。我們的目標是在 2 004／ 0 5 學年完結前，
完成學校改善計劃下的大部分工程。

對財政的影響

1 1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為第五批甲和第五批乙學校進行改善
工程所需的建設費用 (包括施工階段的顧問費 )分別為 2 億 5 , 910 萬元和
2 億 8 , 20 0 萬元 (見下文第 15 段 )，分項數字如下－

百萬元

第五批甲 第五批乙

( a ) 工地平整工程 9 . 7 4 . 2

( b ) 下層結構 3 7 .2 3 5 .5

( c ) 建築工程 1 0 9 . 4 1 5 1 . 6

( d ) 屋宇裝備 5 7 .7 5 4 .0

( e ) 渠務和外部工程 1 6 .3 8 . 8

( f ) 家具和設備 5 1 0 .9 1 6 .2

( g ) 敷設導線和搬遷電

腦

1 . 9 1 . 7

( h ) 顧問費 2 2 .0 1 5 .5

( i ) 合約管理 4.7 7 . 5

( i i ) 工程計劃管理 2.9  －

( i i i ) 工地監管方面
的員工開支

14.4 7 . 3

( i v ) 實付費用  － 0 . 7

5
有關費用是根據為增建的課室／房間提供的標準家具和設備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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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

第五批甲 第五批乙

( i ) 應急費用 1 3 .3 1 4 .4

小計 2 7 8 . 4 3 0 1 . 9 (按 2002年 9月
價格計算 )

( j ) 價格調整準備 ( 1 9 . 3 ) ( 1 9 . 9 )

總計 2 5 9 . 1 2 8 2 . 0 (按 付 款 當 日
價格計算 )

1 2 . 上表所列第五批乙學校的分項數字，是根據有關學校所擬定，並經
建築署署長審核的預算計算得出。建築署署長把第五批甲和第五批乙

學校的工程計劃與學校改善計劃前數期所進行的同類工程計劃比較，

認為工程計劃預算費合理。

1 3 . 建築署署長建議委聘顧問為第五批甲的學校進行合約管理、工程
計劃管理和工地監管工作。施工階段的顧問費，是選定負責本文件第 8 段
所述施工前工作的顧問所報總價中的部分費用，我們可選擇是否採納

這部分的報價。假如 30EC 號工程計劃有關第五批甲學校的部分獲准提
升為甲級，建築署署長會安排進行所需的工作。

1 4 . 至於選擇自行委聘代理模式的第五批乙學校，改善工程在施工階
段的顧問費，是選定負責本文件第 8 段所述施工前工作的顧問所報總
價中的部分費用，校方可選擇是否採納這部分的報價。至於施工階段

的顧問工作，顧問必須獲得校方的書面授權才可進行。假如 30EC 號工
程計劃有關第五批乙學校的部分獲准提升為甲級，以自行委聘代理模

式進行改善工程的學校會安排進行所需的工作。實付費用是實際承付

的費用，顧問無權就這些項目要求支付額外的間接費用或賺取任何利

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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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如建議獲得批准，我們會作出分期開支安排如下－

年度

百萬元

(按 2002年 9月
價格計算)

價格調整

因數

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第五批甲 第五批乙 第五批甲 第五批乙

2 0 03 -0 4 1 6 .2 9 4 .0 0 . 94 30 0 1 5 .3 8 8 .6

2 0 04 -0 5 6 6 .8 1 7 0 . 5 0 . 93 00 3 6 2 .1 1 5 8 . 6

2 0 05 -0 6 1 0 8 . 0 2 1 .6 0 . 93 00 3 1 0 0 . 4 2 0 .1

2 0 06 -0 7 6 3 .0 1 1 .0 0 . 93 00 3 5 8 .6 1 0 .2

2 0 07 -0 8 2 4 .4 4 . 8 0 . 93 00 3 2 2 .7 4 . 5

2 7 8 . 4 3 0 1 . 9 2 5 9 . 1 2 8 2 . 0

1 6 . 我們按政府對 20 0 3 至 2008 年期間工資和建造價格趨勢所作的最
新預測，制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的預算。在由建築署代理的工程方

面，工程範圍可以預先清楚界定，出現不明確情況的機會甚微。就合

約期為 21 個月或以下的改善工程，建築署署長會以固定總價合約形式
進行；至於合約期超過 21 個月的工程，建築署署長會按照政府現行的
做法，在合約訂定可調整價格的條文。這種就合約期超過 2 1 個月的工
程所採取的做法，並不適用於以自行委聘代理模式進行改善工程的學

校，因為校方會自行作出合約安排。如 30EC 號工程計劃有關第五批乙
學校的部分獲准提升為甲級，有關學校會以固定總價合約形式委聘顧

問和承建商進行改善工程。採用這種形式的合約，是因為工程範圍可

以預先清楚界定，出現不明確情況的機會甚微。

1 7 . 我們估計，第五批甲和第五批乙學校每年的經常開支會分別增加
4 1 0 萬元和 37 0 萬元，包括增聘校工的員工開支，以及新裝置的升降機
和增建的課室／房間在維修保養和電費方面的開支。

公眾諮詢

1 8 . 在 20 00 年 5 月的一次動議辯論中，立法會議員促請政府盡快完成
學校改善計劃餘下學校的改善工程。在 2 000 年 8 月由前教育署舉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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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上，大部分主要辦學團體均歡迎政府推行最後一期的學校改善

計劃，並贊同讓各校可選擇以政府資助金自行委聘顧問和承建商進行

改善工程的建議。

對環境的影響

1 9 . 第五批甲和第五批乙學校的改善工程不會對環境造成長遠影響。
在學校增建的課室／房間，部分會受到噪音影響。我們會按減低學校噪

音計劃的建議，在這些課室／房間安裝隔音窗和空氣調節設備；預計

第五批甲和第五批乙學校在這方面分別需費 240 萬元和 640 萬元。上述
措施已列作屋宇裝備工程的一部分，我們已把所需款項計算在工程計

劃預算費內。

2 0 . 建築署署長和以自行委聘代理模式進行改善工程的學校會在有關
合約訂定條文，規定承建商實施紓減環境影響措施，控制施工期間的

噪音、塵埃和工地流出的水所造成的滋擾，以符合既定的標準和準則。

這些措施包括在進行高噪音的建築工程時，使用滅音器或減音器，豎

設隔音板或隔音屏障；經常清洗工地和在工地灑水；以及設置車輪清

洗設施。

2 1 . 在工程計劃的策劃和設計階段，建築署署長曾研究如何減少建築
和拆卸物料的數量。建築署署長在學校的設計中採用更多預製建築構

件，包括預製牆板間隔及現成的裝置和設備，以減少搭建臨時模板和

避免產生建築廢料。適用的挖掘物料會作填料用途，在工程計劃的工

地使用，以盡量避免把這些物料運往工地以外的地方卸置。此外，建

築署署長會規定承建商在工地採用金屬圍板和告示牌，以便這些物料

可循環再造或在其他工程計劃再用。第五批乙學校的校方亦會規定承

建商採取相若的措施。

2 2 . 建築署署長會規定承建商擬備廢物管理計劃書，提交有關方面審
批。計劃書須列明適當的紓減環境影響措施，以避免產生、減少、再

用和循環再造建築和拆卸物料。建築署署長會確保工地日常的運作符

合經核准廢物管理計劃書的規定，並會採用運載記錄制度，以確保公

眾填料及建築和拆卸廢料分別運往指定的公眾填土設施和堆填區。另

外，建築署署長會規定承建商把公眾填料與建築和拆卸廢料分開，然

後 運 往 適 當 的 地 方 處 置 。 建 築 署 署 長 並 會 記 錄 建 築 和 拆 卸 物 料 的 處

置、再用和循環再造情況，以便監察。第五批乙學校的校方亦會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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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商採取相若的廢物管理措施。我們估計第五批甲和第五批乙學校

的改善工程會產生的建築和拆卸物料數量如下－

批號

所產生建築

和拆卸物料

的總數量

在工地再用／／／／

循環再造

的建築和

拆卸物料

運往公眾

填土區 6

卸置的建築和

拆卸物料

運往堆填區

棄置的建築和

拆卸物料

立方米 立方米 % 立方米 % 立方米 %

第五批甲 4 518 904 20 2 937 65 677 15

第五批乙 3 859 772 20 2 508 65 579 15

把建築和拆卸廢料運往堆填區棄置理論上應收取費用，就第五批甲和

第五批乙的學校而言，所需費用估計分別為 8 4 ,6 25 元和 7 2 ,375 元 (根
據每立方米 12 5 元的單位價格 7計算 )。

土地徵用

2 3 . 擬議工程無須徵用土地。

背景資料

2 4 . 學校改善計劃成本效益顧問檢討已在 2 000 年完成。檢討所得的結
論是，學校改善計劃可藉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推行。檢討報告建議依據

兩項準則決定應否把有關學校納入學校改善計劃內。第一項準則是，

改善工程一般所需的費用應不多於一所同一類型和規模的新校平均建

校費用的 42 %。第二項準則是，透過學校改善計劃可增加的淨樓面面
積的平均建築費用 (按每平方米計算 )，應不高於根據下述例子所示「趨
向線」推算的數額－

6
公眾填土區是一項發展計劃用地的指定部分，專供卸置公眾填料作填海用途。如要在

公眾填土區卸置公眾填料，必須領有土木工程署署長簽發的牌照。

7
有關單位價格已計及堆填區的闢設和營運費用、堆填區填滿後進行修復工程的費用，

以及堆填區修復後所需的護理費用，但現有堆填區用地的土地機會成本 (估計為每
立方米 90 元 )，以及當現有堆填區填滿後，闢設新堆填區的費用 (有關費用應會較高昂 )
則沒有計算在內。理論上應收取的估計費用只供參考之用，這項工程計劃預算費並沒

有計算這部分的費用。



PWSC(2003 -04)2 第 10頁

可增加的

淨樓面面積

每平方米的費用

(按 2000年價格水平計算)

1  40 0 平方米 3 0 ,0 00 元

1  00 0 平方米 4 2 ,0 00 元

6 0 0 平方米 5 2 ,0 00 元

學校改善計劃下的工程計劃，如預算費超逾 4 2 % 的限額，又或增加的
每平方米淨樓面面積的平均建築費用高於根據「趨向線」推算的數額，

便須修訂工程範圍，以調低費用。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要計及土地問

題、校舍樓齡和狀況，以及教學方針等因素時，工程計劃費用或可高

於限額。

2 5 . 我們估計為進行擬議工程而開設的職位如下－

批號

專業／

技術人員 工人 職位總數

人工作月

總數

第五批甲 3 5 2 8 5 3 2 0 6  45 0

第五批乙 4 5 4 0 0 4 4 5 7  20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統籌局

2 0 0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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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C－－－－為最後一期學校改善計劃下的學校進行建造工程 (第五批甲 )

( a ) 六所資助中學的改善工程

核心設施 其他設施

學校名稱
課
室

電
腦
輔
助
學
習
室

語
言
室

教
員
室

額
外
課
室

電
腦
輔
助
學
習
預
備
室

多
用
途
室

小
組
教
學
室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輔
導
活
動
室

面
談
室

會
議
室

教
員
休
息
室

副
校
長
室

學
校
社
工
辦
公
室

訓
導
主
任
室

多
用
途
場
地

(

房
間
數
目)

其
他
屬
﹁﹁﹁﹁2000

年
設
計
﹂﹂﹂﹂
的
設
施

1 浸信會永隆中學 0 1 1 1 4 1 1 0 1 1 2 1 1 2 1 1 1 0

2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

文館

1 1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可譽中學(嗇色園主辦) 5 1 1 1 0 1 1 0 1 1 2 1 1 2 0 1 3 0

4 景嶺書院 0 1 1 1 4 1 1 1 0 1 2 1 1 2 1 1 1 2

5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0 1 0 1 3 1 1 2 1 1 0 1 1 2 0 0 1 0

6 保良局八三年總理中學 0 1 1 1 0 1 0 0 1 0 2 1 1 2 0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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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三所資助小學的改善工程

核心設施 其他設施

學校名稱
課
室

電
腦
輔
助
學
習
室

語
言
室

教
員
室

圖
書
館

額
外
課
室

電
腦
輔
助
學
習
預
備
室

多
用
途
室

小
組
教
學
室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輔
導
活
動
室

面
談
室

會
議
室

教
員
休
息
室

副
校
長
室

學
生
輔
導
主
任
室

訓
導
主
任
室

多
用
途
場
地

(

房
間
數
目)

其
他
屬
﹁﹁﹁﹁2000

年
設
計
﹂﹂﹂﹂
的
設
施

1 靈光小學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0 1 1 1 1 0 0 1 4 1 0 2 1 1 0 1 0 1 0

3 新會商會學校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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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一所資助特殊學校的改善工程

學校名稱
核心

設施
標準設備規格的其他設施

圖
書
館

教
員
室

教
員
休
息
室

多
用
途
室

社
工
辦
公
室

音
樂
室

醫
療
室

技
工
工
場

匡智松嶺第二校

1 1 1 1 1 1 1 1

註：特殊學校的工程範圍會因學校的服務類別而異，以配合學生的特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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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C－－－－為最後一期學校改善計劃下的學校進行建造工程 (第五批乙 )

( a ) 六所資助中學的改善工程

核心設施 其他設施

學校名稱
課
室

電
腦
輔
助
學
習
室

語
言
室

教
員
室

額
外
課
室

電
腦
輔
助
學
習
預
備
室

多
用
途
室

小
組
教
學
室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輔
導
活
動
室

面
談
室

會
議
室

教
員
休
息
室

副
校
長
室

學
校
社
工
辦
公
室

訓
導
主
任
室

多
用
途
場
地

(

房
間
數
目)

其
他
屬
﹁﹁﹁﹁2000

年
設
計
﹂﹂﹂﹂
的
設
施

1 北角協同中學 0 1 1 1 3 1 0 3 1 1 2 1 1 2 0 1 1 1

2 救恩書院 0 1 1 1 2 1 1 0 1 0 2 1 0 2 1 1 1 0

3 保良局胡忠中學 0 1 1 1 0 1 1 1 1 1 2 1 1 1 1 1 3 0

4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

學

0 1 1 1 0 1 1 2 1 1 2 1 0 2 1 1 0 2

5 聖保羅書院 0 1 1 1 0 1 0 3 1 1 2 0 0 2 0 0 1 1

6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0 1 1 1 0 1 1 1 1 0 2 1 1 2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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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兩所資助小學的改善工程

核心設施 其他設施

學校名稱
課
室

電
腦
輔
助
學
習
室

語
言
室

教
員
室

圖
書
館

額
外
課
室

電
腦
輔
助
學
習
預
備
室

多
用
途
室

小
組
教
學
室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輔
導
活
動
室

面
談
室

會
議
室

教
員
休
息
室

副
校
長
室

學
生
輔
導
主
任
室

訓
導
主
任
室

多
用
途
場
地

(

房
間
數
目)

其
他
屬
﹁﹁﹁﹁2000

年
設
計
﹂﹂﹂﹂
的
設
施

1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

小學

0 1 1 1 1 0 1 1 4 1 1 2 1 1 1 0 0 1 1

2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 0 1 1 0 0 0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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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一所資助特殊學校的改善工程

學校名稱
核心

設施
標準設備規格的其他設施

路德會啟聾學校

電
腦
輔
助
學
習
室

多
用
途
室

小
組
教
學
室

電
腦
科
目
預
備
室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教
員
休
息
室

會
議
室

副
校
長
室

訓
導
主
任
室

印
刷
室

多
用
途
場
地

1 1 2 1 1 1 1 2 1 1 1

註：特殊學校的工程範圍會因學校的服務類別而異，以配合學生的特殊需要。


